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陆河）食药监食罚〔2018〕39号
当事人：陆河县新田镇华廷水产档                                                              
地址（住址）：陆河县新田镇新田中心市场   邮编：5167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523MA4W43X38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刘华廷             性别：男
身份证号码：441523********5513                  
违法事实：
你档口经营销售的生产日期为2018-10-18的花甲经我局委托的第三方抽检机构抽检，检验结论为该批次的花甲氯霉素项目不符合农业部公告235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经调查，你于2018年10月18日从陆丰市食品市场老培头批发海鲜档购进前述花甲4.1千克，除了被我局委托的第三方抽检公司购去抽检的4千克外，其余都已售罄，购进价格为12元/千克，销售价格为24元/千克。至调查终结，你提供了所经营涉案食品的购进单据，未能提供供货方的经营资质材料。你经营涉案食品的货值共计50元，违法所得96元。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你承认经营农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事实。
相关证据：1、《检验报告》（报告编号：ZNY2018106932）； 2、《现场检查笔录》；3、对刘华廷的《询问调查笔录》；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1、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2、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3、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4、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减轻处罚：（一）主动及时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本局决定对你（单位）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责令立即改正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2、没收违法所得96元，处罚款2500元，罚没款合计2596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陆河县支行（陆河范围内营业网点）。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汕尾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陆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    章）
2018年12月27日
[bookmark: _GoBack]注：正文3号仿宋体字，存档（1），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
